
附件1

重庆市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单位社保编号：
	单位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申请缓缴单位缴费部分费款所属期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  2022年4－6月；

(  2022年5－7月；

(  2022年6－8月；

(  2022年7－9月。

	
	2.工伤保险：
	(  2022年月－2023年3月；

(  2022年月－2023年4月。

	
	3.失业保险：
	(  2022年月－2023年3月；

(  2022年月－2023年4月。

	单位所属行业承诺
	本单位承诺：我单位属于       行业，应享受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上述申报信息真实，本单位对失真失信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栏由受理申请的社保经办机构填写）
     申请成功。

                                                 经办机构业务章

                                                年   月   日       


注：1．缓缴期间，参保单位应按时足额代扣代缴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社会保险费。

    2．缓缴费款所属期选择有2022年4月的，如4月费款已实缴，可申请退费。

3．参保单位应最迟在2022年底前补齐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应在缓缴期满后一个月内补齐缓缴的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
附件2

重庆市缓缴社会保险费企业名单

经办机构：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社保编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行业类型
	缓缴险种
	社保经办机构代码
	缓缴费款所属期
	缓缴期限

	
	
	
	
	
	
	
	
	

	
	
	
	
	
	
	
	
	

	
	
	
	
	
	
	
	
	

	
	
	
	
	
	
	
	
	

	
	
	
	
	
	
	
	
	


附件3

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
政策告知书
特困行业企业：
按照《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的通知》（渝人社发〔2022〕14号）文件，即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可通过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站（http://rlsbj.cq.gov.cn/），使用企业“渝快办”账户登录，根据提示确认缓缴起止时间，也可到各镇街社保所下载申请表并到区社保中心进行确认。
特此告知。
   重庆市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2年5月18日
特困行业企业告知回执单
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我单位已收到《重庆市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告知书》。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签收人（签名）：
                       签收时间：2022年   月  日 

 重庆市巴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5月19日印发



